
论 法 律 文 化

刘 作 翔

法律文化的概念是法律文化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

一个概念包含着一定的内涵和外

延
,

一定的内涵和外延实际上确定了该定义所研究的特定范畴
,

也就成为它的研究对象
.

虽

然国 内有些法学工作者在开始使用这一概念
,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讲
, “

法律文化
”

仍然是一

个陌生的
,

不知作何理解的概念
。

为了探讨这个间题
,

在下面首先介绍一些美国
,

苏联及国

内部分法学工作者对法律文化的不同理解
,

而后谈一下我个人对
“

法律文化
”

概念的一些看

法
。

( 一 ) 美国法学家对法律文化的理解

美国 匹兹堡大学两位法学教授 L
·

S
·

温伯格和 J
·

W
·

温伯格认为
: “

法律文化这个 概

念包括人们对法律
,

法律机构和法律判决的制作者
,

诸如律师
,

法官
,

和警察等人的知识
,

价值观念
,

态度和信仰
” 。

① 从这个定义看
,

它有三个层次的内容
: 1

.

人们对法律的知识
,

价

值观念
,

态度和信仰
; 2

.

人们对法律机构的知识
,

价值观念
,

态度 和信仰
;

3
.

人们对于参 与

法律判决的制作者的认识
,

价值观念
,

态度和信仰
。

可以看出
,

他们是将法律文化视为一种

观念形态
。

这一点
,

他们在另一处讲的更为清楚和明确
: “

法律文化基本上是指人们对法律
,

法律机构和对法律判决的制作者的各种观念
,

态度和期望
。

法律文化作为一种观念
,

可以

同法律的实质
,

也就是说 同法律
、

法律机构即法院
、

警察部门和上诉管辖等组织方面的现实

内容区别开来
” 。

② 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称之为
“

狭义法律文化观
厅

或
“

观念形态法律文化

观
” .

既 然法律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
,

那么
,

他们就认为
,

研究美国的法律文化
,

就应运

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事广泛的社会调查
,

搜集有关美国人对于法律的态度和观念以及有关

法律的各种现象的情报资料
,

来勾画出一幅美国人对法律文化抱有的观念图景
.

他们认为
,

法

律文化的重要性在于
“

人们使用法律的意愿
,

人们对于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所抱有的希望
,

人

们选择法律的解决办法或者非法律的解决办法的意愿
,

以及人们遵守法律判决的程度
,

所有这

一切都同法律文化紧密地联系着
” 。

⑧ 这实际上是指
,

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在整个社

会调整系统中的实际地位和实际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认识程度和信仰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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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一书中
,

介绍了两个有关法律文化的概念
.

其中一个使用
“

法律传纷 的概念来论述法

律文化
.

认为法律传统是
: “

关于法的本质
,

关于法在社会租国家组织中的作用
,

关于法律

制度的适宜组织和作用
,

关于如何制定
,

运用
,

研究
,

完善和教授法律的一系列根深蒂固

的
、

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态度的总和
。

法律传统使法律制度与该制度部分反映了的文化相联

系
, 。

①

埃尔曼所介绍的另一个法律文化概念是
, “

使法律制度凝结在一起
,

决定法律制度在作

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文化 中的地位的态度和观念
。

比如
,

律师们和法官们具有什么训练和观

念? 人们对于法的看法如何? 群体或个体愿意上法院打官司吗 ? 人们抱有什么 目的而求助于

律师? 他们抱有什么目的而利用
_

其他官员和中间人? 人们尊重法
、

尊重政府和传统吗 ? 各阶

层使用或不使用法律制度有什么关系? 除了正式的社会控制外
,

还有何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

存在 ? 哪类人喜用何种控制方法 ? 为什么 ?
” ②

埃尔曼所介绍的两个概念
,

有一个共同点
,

就是将法律文化看作是一种凝结在法律制度

中的文化因素
,

说明了法律制度与该制度产生的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

另一个共同点
,

也是把法律文化看作一种观念形态
。

( 二 ) 苏联法学家对法律文化的理解

苏联法学家 C
·

C
·

阿列克谢也夫认为
: “

法律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精神财富
。

它表现在

法的调整素质
,

积累起来的法律价值以及法和法律技术中
.

法律文化属于社会精神文明
.

它

反映了法律进步内容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上的那些特点
” 。

⑧苏联法学界对法律文化的研究

较早于中国
.

阿列克谢也夫介绍道
:

近年来
,

法律文化的问题吸引了苏联学者们越来越多地

注意
。

关于法律文化的定义
,

如果说最初主要是说明纯主观的因素— 对法的了解和理解的

水平等
,

那么
,

现在
,

重心则转移到了说明法律文化是某种状态
。

甚至还有人认为
,

法律文

化是社会的法律思想状态
.

在说明法律文化时
,

主要是把法律文化和对法的价值的描述
,

和

法律价值的存在与发展联系起来
。

可 以看出
,

苏联法学家同美国法学家相 比
,

在对法律文化的理解上有着一些差异
。

苏联

法学家 已不仅仅把法律文化看 成一种主观的
,

思想意识的观念形态
,

而是倾向于把法律文化

视为一种状态
.

这种状态包括
:

社会中法律意识的状况
,

法制的状况
,

立法的状况
,

以及法

院
、

检察院及其它适用法的法律机关实际工作的状况等
.

法律意识状况虽然是法律文化很重

要的因素之一
,

但并不是法律文化的全部内容
。

这无疑是法律文化理论上的 一个进步
。

( 三 ) 我国法学工作者对法律文化的几种提法

我国法学界
,

对法律文化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
.

关于法律文化的研究
,

还未在很大范围

内展开
.

从接触到的一些资料看
,

关于法律文化有以下几种提法
:

1
.

“

法律文化属于社会精神文明
,

它反映了法作为特殊的社会调整器的素质 已经达到的

水平
,

反映 了历史积累起来的有价值的法律思想
、

经验和有关法的制定
、

法的适用等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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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

反映了法的进步内容
,

有很大的实际应用价值
” .

中

2
. “

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

它是社会上层建筑 中有关法律
、

法律思想
、

法律制度
、

法律设施等 一系列法律活动及其成呆的总和
。

它是以往 人类法律活动的凝结物
,

也是现实法律实践的一种状态和法律完善程度
” 。

②

3
.

“

什么是法律文化呢 ? 我们认为
, _

人类在法律方面活动的一切结晶的总和
,

即是法律

文化
.

具体地说
,

人类在改造 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
,

所形成的法律意识形态 以及与之相适应

的法律 树度和法律组织机构
,

就是法律文化
” 。

③

4
.

“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系统
,

它是由法律制度
,

法学理论和法律观念三个因素组成的一
`

种特有的文化机制
” 。

④

上述有关法律文化的理解
,

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法律文化的概念给予帮助和启示
。

( 四 ) 我的认识

法律文 化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
。

根据 目前法律文化研究的现状以及个人的研究能

力
,

要提出一个 令人满意的关于法律文 化的定
.

义似乎还不太成熟
.

但概括地讲
, “

法律文

化
”

这一概念 包括有以下几个层次的 内容
:

法律文 化是人类文化系统中独特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

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构

成
;

法律文化是人类在漫长的文 明进步过程中从事法律活动所创造的智慧结晶和精神财富
,

是 社会法律现象存在与发展的文化基础
;

法律文化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律上

层建筑的总称
。

即
:

法律文化是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法律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法律制度
,

组织

机构等总和
。

一国的法律文化
,

就表明了法律作为社会调整器发展的程度和状态
,

表明了社

会上人们对法律
、

法律机构以及司法工作者等法律现象和法律活动的认识
、

价值观念
、

态

度
、

信仰
、

知识等水平
。

根据以上的理解
,

我们就可 以将
“

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

这一概念理解为
:

社会主义法律

文化是社会主 义法律上层建筑的总称
,

是社会主义文化整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

社

会主义法律文化主要是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
,

义法律意识形态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法律

制度
、

组织机构等的总和
。 `

已表明了社会主义法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功能的程度
,

表明了社

会主义法律意识形态发展的水平
。

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
为了更好的理解

“

法律文化
”

这一概念
,

我们分 以下几点加以分析和论证
.

1
.

法律文 化是人类文化系统中独特的
、

不可缺少的 一个组成部分
.

这主要说明了两个 阿

题
:

其一
,

肯定了法律就是一种文 化
,

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

其二
,

说明了法律文 化

在整个人类文化系统中的地 位
。

法律文化如同政治文化
,

宗教文化
,

道德伦理文化等一样
,

是构成人类文 化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

是受总文化影响的一种亚文 化
。

各个文化子系统的综

合
,

才构 成社会的总体文 化
。

法律文化同其他类型的文化一样
,

虽然有它的文化共性
,

但同

时也有它自身独有的文化特性
。

由于法律文化具有调整社会关系
、

社会秩序的功能及对社会

政治生活
、

经济生活直接干预等特点
,

决定了法律文 化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

O 孙国华
: 《 法学基础理论 》 ,

电大教材第 8 9页
.

⑧ 武树臣
: 《 论法律文化 》 ,

北大油印本第 10 页
.

③ 相 自成
、

范忠信
: 《 中国法律文化及其 分支学科建设 的几点意见

》 ,

中国政法大 学油印本第 1页
.

O 贺晓荣
: 《 法汹现代化 的观念阻碍及文 化背景 》 , 《 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 19 8 7年第 l 期第 11 页

.



送是其它类型的文化所不能取代的
.

在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结构中
,

法律文化是极为重要的
一个内容构成

.

2
.

法律文化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从事法律活动所创造的智慧结晶 和 精 神财

富
,

是社会法律现象存在与发展的文化基础
。

在原始社会中
,

人类为了发展自身
,

创造了各

种各样的文化
.

在诸多文化中
,

象习惯
、

礼仪
、

风俗
.

禁忌等文化现象为法律的产生创造 了

前提
. “

这种调整文化的逐渐积累
,

在原始社会解体过程中
,

就成了产生法律规范的
`

建筑

材料
, ” .

① 由习惯调整文化到法律调整文化
,

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

在以后的发展中
,

人

类又在从事法律活动的过程中逐步总结经验和教训
,

使这种法律调整文化不断得到丰富和发

展
,

成为一种文化积累适用到现实的人类活动中
。

所 以
,

法律调整文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产物
. “

法这种社会规范
,

从主导的方面讲
,

是统治阶级的意志
,

但法作为上层建筑
,

不能不包括文 化的内容
,

凝结着人们调整社会关系的智慧
,

知识和经验
” .

②

从法律本身来讲
,

就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
。

任何一种法律或法律现象
,

都是特定

社会的文化在法这种现象上的反映
.

法的产生
、

存在与发展
,

既与社会的经济条件
、

政治环

境相联系
,

也与该法所产生
、

存在的社会文化密不 可分
.

法的存在
,

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土壤

和背景
.

马克思讲
: “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 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

化发展
” .

⑧处于较低级发展 阶段的法和处于较高级发展阶段的法
,

由于两者所处时代的政

治
、

经济
、

文化发展水平不 同
,

必然呈现 出不 同的法律文化水准
. “

法律直接随着文化而变

化
。

文化贫乏时
,

法律也匾乏
;

文化发达 的地方
,

法律也就繁荣
” .

④ 成文法的一个先决条

件必须是先有文字
,

没有文字就不可能有成文法
。

法的每一个进步
,

同时也标志着人类文化

的一个进步
。

同样
, “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
,

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 。

⑥人类社会由最初的

习惯调整
,

到后来的习惯法调整
,

再到后来的成文法调整
,

这每次递进都渗透着人类文化进

步的巨大因素和影响
。

如中国古代的铸刑鼎
,

古代巴比仑奴隶制时代的汉漠拉比法典
,

古代

罗
、

马的十二铜表法等的出现
,

不仅是法律史上的一个进步标志
,

同时也是人类在文化上的一

个进步标志
。

如果没有文字的发明
,

冶铁工艺雕刻工艺的进步等
,

这些标志着法律进步的物

也就不会出现
.

因此
,

可以说
,

在这些物上
,

就凝聚 了人类法律文化的智慧
、

知识
、

经验等

精神财富
。

3
.

“

法律文化
”

这一概念
,

包 括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有价值的法律智

慧
、

知识
、

经验等精神文化遗产
,

但它并不等同于这种文 化遗产
;

法律文化包括 了法律传

统
,

但也并不等同于法律传统
. “

法律文化
”

是一种集历史与现实
,

静态与动态
,

主观与客

观
,

过去与现在在内的人类法律活动的一种文化状态
。 “

法律文化
”

这一概念既着眼于历

史
,

更着眼于现实
,

既是以往人类法律活动的智慧凝结物
,

也是现实法律实践的一种文化状

态和完善程度
。

苏联法学家C
·

C
·

阿列克谢也夫指出的
“

法律文化定义的重心则转 移 到

了说明法律文化是某种状态
” ,

其突破性理论价值在于它说明了法律文化不仅仅是 一种纯粹

的主观因素
,

也不仅仅只表现为一种历史文化的遗留
。

这样两个突破性进展
,

使我们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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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 化的问题时
,

就不仅仅只局限于法律观念形态的研究
,

局限子法律制度史
,

法律思想

史等法律发展史的研究
,

而变成一种既对法律观念形态
,

又对与法律观念形态密不可分的法

律上层建筑的其它内容的研究
;
既对历史的

,

又对现实的法律现象和法律活动的文化考察
。

改变过去一讲到
“

法律文化
”

便反射出
“

文化遗产
”

这一传统思维链索
。

4
.

从现象学的角度看
,

法律文 化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律上层建筑 的总

袄 法律文化就是法律上层建筑
。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

社会的上层建筑分为两大部

分
:

( O 社会意识形态
;

( 2 ) 与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制度
,

组织机构等
。

法律文化作为法律

上层建筑的代名词
,

主要地也由两大部分构成
:

( )l 法律意识形态
;

( 2 ) 与法律意识形态

相适应的法律制度
、

组织机构等
。

这一点
,

我认为既符合人们对于文化的一般认同
,

也符合

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的基本原理
.

在
“

狭义文化观
”

基础之上所产生的
“

狭义法律文 化观
”

只承认法律意识形态是法律文化
,

而将与法律意识形态相关的制度及组

织机构排除在法律文化之外
,

是不能够充分表现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本质内涵的
。

法律文化
,

就其本质讲是一种精神财富
。

这种精神财富就不只表现为法律心理
,

法律意识
,

法律思想体

系等内隐性的意识形态
,

它也表现为人类在漫长的进步过程中所创制的法律
、

法律制度
、

法

律组织机构等外显的制度化形态
。

这样
,

才能构成一个法律文化的整体内容和结构
。

5
.

衡量一个国家的法律文化
,

有多种参照系
。

其中至为重要的是法律作为社会调整器发

展的程度和状态
,

人们对法及法律现象的认识
,

价值观念
,

态度和信仰等水平
。

具体讲
,

法

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如何 ? 法律制度及法律组织机构是否健全 ? 法律是否得到执

行 ? 执法是否严格 ? 司法工作者受过何种法律教育和职业训练? 他们的法律素质和文化素质

如何? 法律教育的规模如何? 法律社会化的程度如何 ? 公民对法抱有什么态度和认识 ? 公 民

通过何种途径获取法律知识 ? 公民是否信仰法律
、

运用法律 ? 公民对司法机关及司法工作者

持有什么态度 ? 包括公职人员在内的全体公民守法的自觉程度如何 ? 法律判决是否能够得到

执行? 等等
。

所有这一切
,

既是衡量法律文化水平高低的标准
,

也是法律文化所应研究的内

容
。

(
_

丘 ) 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

法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 物质生活条件决

定的
。

法律文化集中地体现了法律上层建筑的一些基本特征
。

这些特征有
:

1
.

法律文 化具有实践性
,

实用性

苏联法学家 C
·

C
·

阿列克谢也夫指出
: “

法律文化属于具有实践性
,

实用性的社会精神

文明
。

法律文 化的最重要特征在于
:

法律文化切合实际地表现了法的社会价值和发展着的法

律进步
” .

① 法律文化是一种具有实践性
、

实用性的社会文化
。

法律文化的实践性
、

实用性

表现在
:

( )l 作为法律文化主要内容的法律制度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

一个法律制度

它不单只停留在法律性文件之中
,

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在国家的政治生活
、

经济生活和文化生

活等现实的实践活动之中
;

( 2 ) 法律组织机构 以及设施等
,

都是为社会实践需要而产生
,

并在社会实践中发挥其作用
;

( 3 ) 法律文化中的法律意识形态
,

体现和渗透在法律实践的

活动和环 肯之中
,

并受其实践的检验
。

法律文化的实用性主要表现为法律文化是一种能够带

未实际比会效用的调整性文化
,

它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
。

法律文 化越发达
,

它的实用性范川

口 C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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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户
,

对社会和生产力的发展作用则越大
;

反之
,

则作用范围越小
。

苏联法学家也认为
,

在

社会主义社会中
,

法律文化的意义超出了法和法律实践的领域
。

法律文化是社会主义整个文

化不可分割的部分
。

把高度的法律文化水平普及到全体居民中
,

确立人们这样的价值标准
,

它将触及社会生活的极重要方面
:

高度组织性
,

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性
。

这也是法律文化的实

用性价值所在
.

渗透在法律文化中的法律技术则更加突出了它的实践性和实用性特征
。

2
.

法律文化具有历史的连续性

人类在自身的发展中创造了法律文化
,

并且在长期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发展了法律文化
,

使

之不断丰富
、

繁荣
.

所以
,

法律文化不是一代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
,

而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

的一个文化积累的过程
.

列宁在论述无产阶级文化时讲到
: “

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

下来的
,

也不是那些 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
,

… …无产阶级文 化应当是人

类在资本主义社会
、

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 ” ①

.

马克思主 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
,

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

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
,

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

有价值的东西
. ” ② 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

,

也是一个历史的连续过程
。

法律文化不可

能在与过去相隔裂的状态下得到发展
.

法律文化必须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所积累起来的有

价值的法律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发展适合于当代社会所需要的法律文化
.

3
.

法律文化具有互容性

文化是人类交往的结果
,

它又使人类的交往成为可能
.

法律文化同其他文化一样
,

本身

就是人类所创造的一种共同的精神财富
.

虽然从具体内容来讲
,

法律文化总是在具体的民族

和地域中产生
、

发展
。

离开具体的民族环境和地域条件
,

法律文化便不可能产生
.

从这一点

讲
,

法律文 化是民族的
,

是延绵千百年的民族传统文化在法这种文化现象上的反映和折射
。

法必须与一个国家的基本状况相一致
,

必须与一个民族的文化相吻合
。

美国三位法学教授撰

文指出
: `

要设法牢记
,

法律是民族的历史
、

文化
、

社会价值观念和一般意识与认识的集中

表现
.

没有两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是确切地相同的
.

法律是文化表现的一种形式
,

而且如果没

有不经过某种
“

本土化
”

的过程
,

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一种文化里而的
.

法国

法律是法国文化的一种反映
。

正如俄国法律是俄国文化的一种反映一样
。 ” ⑧但是文化所具

有的天然特性
,

交流
、

传播
、

互容等特点
,

决定了民族文化必定会冲破各民族的界限到更广

阔的世界中去竟争和交流
。

马克思和恩格斯 曾在分析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时候讲道
: “

资产

阶级
,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

使 一切… …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

… …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

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
,

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

物

质的生产是如此
,

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

民族的片面性

和局限性 日益成为不可能
” 。

④ 文 化虽然是民族的
,

但文化却是没有国界的
。

各民族就是在广

泛的文化交流中通过各种文化的冲突
、

竞争和筛选
,

寻找适合于本民族发展的文 化形态
.

文

化的交流并不是一个人为的现象
,

而是文化本身的一个规律
。

不交流
,

就是闭关 自守
,

不交

流
,

文化上就要落后
。

只有对外开放
,

扩大对外文化交流
,

才能取别人之所长
,

补 自己之所

短
,

同时
,

交流也是外部世界了解本 民族文化的途径
。

交流历来就是双 向的
.

人类文化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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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相吸收
,

互相包容
,

互相渗透中
,

吸取精华
,

剔除糟粕
,

不断得到繁荣与发展
.

法律文

化也是如此
。

因此
,

一个民族在自身现代化过程中
,

既应保持法律文化的历史连续性
,

也应

对外开放
,

加强法律文化的交流
,

吸收世界上法律文化中的先进成果
,

为我所用
.

以保证现

代化的顺利发展
。

4
.

法律文化具有政治功能

法律文化虽然是 一种文化
,

但由于它的浓重的法律色彩
,

使得这种文化形式的政治功能

显得 比其它文化突出和强烈
。

法律文化不同于文学
、

艺术
.

美学等欣赏性文化
,

法律文化是

一种用来调整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调整性文化
,

它承担着特定的政治使命和政治目的
.

首

先
,

法律文化是建立在 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受社会经济条件

的制约
。

一定社会 的物质生活条件是法律文 化产生和存在的终极原 因
;

其次
,

不同社会 类型

的法律文 化集中地体现了在经济上政浪上 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

社会集团的利益
、

愿望和要

求
,

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
,

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

再次
,

在阶级社会中
,

一个社会里 占主

导地位的是统治阶级和社会集团的法律文化
。

法律文化的一个基本的政治功能就是实现社会

控制
,

保持 一种有利于政治统治集团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

在
.

人类历史上依次出现的奴隶制

法律文化
,

封建制法律文 化
,

资本主义法律文化
,

从发展的观点看
,

每
、

一次变化都标志着一种进

步
.

但每一种法律文化同时又代表了不 同阶级的意志和利益
.

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则是人类历

史上一种更高的精神文 明产物
.

它同剥削阶级法律文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

这种区别如同苏

联法学家C
·

C
·

阿列克谢也夫所讲
: “

在剥削阶级社会中
,

尽管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法律技

术发展水
“
日良高

,

但从法制水平的观点看
,

法律文化却明显地表现出目光短浅的狭隘的阶级

性
.

法律文化的这一因素恰恰说 明
,

在剥削阶级社会形态中
,

法制基本上是为社会少数人
,

为剥削者效劳的
.

在劳动者的心目中
,

这种法律价值不是具有巨大的积极潜力的文化现象
,

而是一种反面的价值
,

和进步背道而驰的现象
。

在社会主义社会
,

巩固的
、

严格的法制是社

会主义法律文化全面繁荣的基础
. ” ① 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反映了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国人 民

的法律要求和意志
,

为全国人民服务
,

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

并是人类彻底摆脱愚妹和野

变
,

!句更高级的文明社会迈进的社会精神财富
,

社会丰义法律文化
, “

不仅是过去的一切法

律文化财富的继承者
,

而且保证法律文化的发展和丰富井发生质的变化
,

使法律上的进步达

到新的最高的程度
. ”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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